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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種處分非屬刑法規定之保安處分？ 
 監護處分 禁戒處分 限制出境 強制治療 

2 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應適用何時之法律？ 
 裁判時之法律 行為時之法律 辯論終結時之法律 起訴時之法律 

3 下列之人，何者非現行刑法所指之公務員？ 
台北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戶籍員 各級法院書記官 
市立高中僱用之保全人員 農田水利會會長 

4 關於緩刑之宣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本刑之宣告為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金刑，符合規定，認以暫不執行為適當者 
緩刑宣告期間為 2 年以上 5 年以下 
緩刑宣告之期間，於宣判時即時起算 
緩刑宣告時，不得同時命犯罪行為人向被害人支付一定數額之財產上損害賠償 

5 實務上，關於正犯與幫助犯之區別，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參與犯罪構成要件之行為者，為正犯 
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參與犯罪構成要件之行為者，為正犯 
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參與，所參與之行為，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行為者，為從犯 
幫助犯無獨立性 

6 某甲將他人支票影印後，以剪貼方式將支票金額更改，持以行使，則某甲所為成立下列何種罪名？   
 成立行使偽造私文書罪  成立變造有價證券罪  
成立行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成立變造銀行券罪 

7 關於偽證罪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行為人需於檢察官偵查中或法院審理中，供前或供後具結 
行為人所為證言，須就案情有重要關係，而足以影響裁判之結果 
行為人所為虛偽證言，需檢察官或法官因其證言致偵查或審判發生錯誤之結果 
偽證行為，無論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利或不利之判決，均不影響其犯罪之成立 

8 某甲為成年人，駕駛自用小客車不慎將在路旁行走之某乙撞傷倒地，某甲下車察看後，見某乙僅手腳破
皮傷，隨即自行駕車離去，問某甲所為應如何處斷？ 
某甲係犯過失傷害及肇事逃逸罪，應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 
某甲係所犯過失傷害及肇事逃逸，客觀上觀察，係未間斷之行為，屬單純之肇事逃逸一罪 
某甲先前所犯過失傷害罪已被後來所犯較重之肇事逃逸罪吸收，只論以肇事逃逸罪 
某甲所犯過失傷害及肇事逃逸罪，係分別起意，應併合處罰 

9 某甲竊得某乙之郵局存摺及印章後，赴郵局填寫取款單，在取款單儲戶姓名欄填寫某乙姓名，並蓋用印
章連同存摺而冒領某乙存款。單就某甲在取款單儲戶姓名欄填某乙姓名部分，某甲該當下列何罪？ 
偽造署押罪，因某甲無權書寫某乙姓名 
不為罪，因儲戶姓名欄僅係辨別帳戶何人所有之用，非表示儲戶本人簽名之意思 
偽造準私文書罪，因儲戶姓名欄依習慣係表示該帳戶為某乙所有 
偽造私文書罪，因某甲無權製作該取款單 

10 某甲竊得同住一室之某乙所有，已有效開卡然尚未於背面簽名之信用卡，遂在該信用卡背面簽名欄書寫
某乙姓名，某甲此種行為該當於下列何種罪名？ 
 刑法第 210 條之偽造私文書罪 刑法第 217 條之偽造署押罪 
 刑法第 212 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 刑法第 220 條之偽造準私文書罪 

11 關於刑法第 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他人聲明或申報事項，公務員需進行查證，查證屬實，始予登載 
公務員登載之公文書均須經實質審查 
向駐在我國之外國使領館人員為不實之申報，經該外國使領館人員登載者，亦構成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 
他人聲明或申報事項，公務員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該聲明或申報係屬

不實之事項 
12 某甲成年人，對於 7 歲以上 14 歲未滿之某乙，得其同意而為性交，某甲所為該當下列何罪名？ 

 刑法第 222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 刑法第 227 條第 1 項之對未成年人為性交罪 
 刑法第 221 條第 1 項之強制性交罪 刑法第 225 條之乘機性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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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列何種案件，被告於偵查中或審判中得委任代理人到場？  
 任何案件，偵查中經檢察官，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者 最重本刑為 3 年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 
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金之案件 最重本刑為 1 年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 

14 下列之人，何者不得拒絕證言？ 
被告或自訴人之法定代理人 與被告或自訴人訂有婚約者 
被告或自訴人之受僱人  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 

15 關於代行告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告訴乃論之罪才有代行告訴之適用 
代行告訴人係由檢察官指定或依聲請經檢察官許可而指定 
告訴乃論之罪無得為告訴之人或得為告訴之人不能行使告訴權時，檢察官得依職權指定代行告訴人 
告訴乃論之罪被害人已死亡者，不得採用代行告訴方式以追訴犯罪 

16 關於緩起訴處分，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追訴權時效，於緩起訴處分期間內，不停止進行 
檢察官所諭知之緩起訴處分期間，為 1 年以上 3 年以下 
被告所犯，限於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 5 年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 
檢察官諭知緩起訴處分並命被告向被害人支付相當數額之損害賠償，無需得被告之同意 

17 法院調查證據完畢，行言詞辯論時，就事實及法律之辯論，辯論之人依序為： 
被告、辯護人、檢察官。為維護被告權益，應先命被告辯論，次為辯護人，再次為檢察官 
辯護人、被告、檢察官。辯護人就被告被訴之事實及法律上爭點最為瞭解，應先命其為被告辯護，次

為被告，再次為檢察官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案件係因檢察官之起訴而開始，因此由檢察官就被告被訴之事實及法律上犯

罪構成要件辯論，次為被告，再次為辯護人 
法無明文，依審判長指定之順序為辯論 

18 下列何種情形不得為免訴判決？ 
 被告死亡者  犯罪後之法律已廢止其刑罰者 
 時效已完成者  曾經判決確定者 

19 關於更新審判程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審判程序非一次期日所能終結者，如下次開庭因事故間隔 15 日以上者，應更新審判程序 
審判程序中如審理之法官有更易者，應更新審判程序 
審判程序前之準備程序，如法官有更易者，仍應更新審判程序 
審判程序非一次期日所能終結者，如於次日連續開庭，無需更新審判程序 

20 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力及於全部，為學說所謂之公訴不可分原則，下列何者無公訴不可
分原則之適用？ 
某甲以爆裂物丟向群眾，造成 A、B、C 三人死亡，檢察官起訴某甲殺死 A、B 兩人，法院審理時查得

C 亦在該次爆炸中死亡，乃就 C 亦在該次爆炸中死亡之事實一併審理 
張三為僞造某公司在職證明書，乃偽刻該公司印章蓋於在職證明書，檢察官僅就僞造在職證明書之事

實起訴，對於偽刻印章部分並未於起訴書中敘明，法院審理時查得偽刻印章之事實，乃一併審理 
李四私運管制進口之毒品來臺，檢察官認李四係犯私運管制進口物品罪而起訴，法院審理時認李四除

犯檢察官起訴之罪外，另犯有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運輸毒品罪，乃一併審理 
王五於 99 年 5 月 1 日、5 月 30 日、6 月 10 日，三次侵入他人住宅竊得財物，99 年 6 月 10 日最後一次

竊得財物正欲離去時被返家之屋主當場撞見而被查獲逮捕，移送檢察官偵查後，查得王五另於同年 5
月 1 日亦有竊盜犯行，乃就 99 年 5 月 1 日、6 月 10 日兩次竊盜犯行起訴，法院審理時查得被告 99 年
5 月 30 日亦犯有竊盜，乃一併審理 

21 關於刑事第二審上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上訴期間為 10 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 
被告之法定代理人或配偶，得為被告之利益獨立上訴 
不服第一審判決而上訴，上訴書狀應敘述具體理由，提出於原審法院，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如上訴

書狀未敘述具體理由，原審法院應認上訴不合法律上之程式，逕以裁定駁回之 
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狀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 

22 關於第二審判決之禁止不利益變更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為被告利益上訴之案件，如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不當而撤銷者，第二審法院仍不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

決之刑 
檢察官為被告不利益而上訴之案件，原審判決雖無適用法條不當之情形，第二審法院仍得諭知較重於

原審判決之刑 
由被告上訴之案件，如原審判決無適用法條不當之情形，第二審法院不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 
檢察官為被告利益而上訴之案件，如原審判決並未適用法條不當，第二審法院不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

決之刑 
23 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下列之人何者為刑事訴訟法所指之犯罪被害人？ 

有限公司法定代理人侵占公司財物，該公司之股東 因證人偽證因而受不利益判決之被告 
重婚罪第二次婚姻之相婚人 祭祀公業財產被侵奪時，具有派下權之派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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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列何者，非第三審之上訴理由？ 

 未參與審理之法官參與宣判者 判決不載理由或所載理由矛盾者 
 未與被告以最後陳述之機會者 判決不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不當者 

25 有罪判決確定後，得對該判決聲請再審之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自訴人得為受判決人之不利益聲請再審 
管轄法院之檢察官得為受判決人之利益或不利益聲請再審 
被害人得為受判決人之不利益聲請再審 
受判決人之法定代理人或配偶為受判決人之利益聲請再審 

26 違反消防法第 6 條第 4 項住宅用火災警報器設置、維護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不改善或複查不
合規定者，處其管理權人新臺幣多少罰鍰？ 
 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 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27 輸入或販賣氯酸鉀或過氯酸鉀數量達多少公斤者，應依爆竹煙火管理條例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發給許可文件？ 
50 40 30 20 

28 依消防法施行細則規定，下列何者非屬消防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總樓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商場  
總樓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總樓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 30 人以上之工廠  
總樓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  

29 依消防法有關罰則規定，下述何者錯誤？ 
毀損消防閉路電視塔臺或其相關設備者，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金  
毀損供消防之供水設備者，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金  
謊報火警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違反消防法第 13 條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不改善者，處其管理權人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  
30 下列何者不符合消防法及其施行細則有關消防防護計畫製定之規定？   

療養院應由管理權人，遴用防火管理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  
地下建築物其管理權有分屬時，各管理權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防火管理人每 3 年至少應接受講習訓練一次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行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  

31 依「消防幫浦加壓送水裝置等及配管摩擦損失計算基準」之規定，下述何者錯誤？   
幫浦所消耗之動力應符合在額定出水量 150％時，其軸動力不得超過馬達額定輸出馬力之 110％  
幫浦本體必須能耐最高水壓之 1.5 倍以上，且加壓 3 分鐘後，各部位仍無洩漏現象才算合格  
防止水溫上升用之排放管應使用口徑 15 mm 以上者  
呼水槽底與呼水管逆止閥中心線間距離在 1 m 以下時，呼水管管徑須為 25 mm 以上  

32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四編有關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消防設計及消防安全設備規定，
下述何者錯誤？  
總樓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所為顯著滅火困難場所  
總樓地板面積在六百平方公尺以上未滿一千平方公尺之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理場所為一般滅火困難場所  
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之第三種滅火設備：指自動撒水設備  
儲存第四類公共危險物品之室外儲槽場所或室內儲槽場所，設置第五種滅火設備二具以上  

33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地下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種類設計規定，下述何者錯誤？  
總樓地板面積在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  
應設置滅火器  
總樓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  
供第 12 條第 1 款及第 5 款第 3 目所列場所使用，總樓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火警自

動警報設備  
34 依「消防機關辦理消防安全檢查注意事項」規定，下列何場所消防機關檢查人員應就其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申報、防焰物品、防火管理等項目每半年至少清查一次？  
燃氣熱水器承裝業取得證書起 6 個月內  
製造、儲存或處理公共危險物品達管制量 30 倍以上之場所  
液化石油氣製造、儲存及處理場所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輸入爆竹煙火貿易商營業處所  

35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各類場所按用途分類規定，下述何者正確？  
 地下建築物分類為甲類場所  集會堂分類為乙類場所  
 倉庫分類為乙類場所   汽車修護廠分類為丁類場所  

36 依「各級消防機關人員遴用標準」規定，進用非現職消防人員擔任分隊長、小隊長及隊員等職務，年齡
應在幾歲以下？  
60 50 4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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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內政部消防署火災鑑定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火災受害人或利害關係人不服直轄市、縣（市）政
府（鑑委會）火災調查資料之認定或鑑定結果，應於收到日起 M 日內向內政部消防署提出再認定申請，
內政部消防署火災鑑定委員會受理案件後，應於 N 個月內召開會議。請問 M、N 為何？  
M=15，N=1  M=10，N=2  M=20，N=1  M=30，N=3  

38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理辦法」第 13 條規定，六類物品製造場所，未有
擋牆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其外牆與廠區外鄰近加氣站場所之安全距離為何？  
20 公尺以上  10 公尺以上  5 公尺以上  3 公尺以上  

39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員額設置基準」有關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員額設置規定，下述何者錯誤？  
有關救災及救護人員以車輛裝備、特種勤務及勤休等因素核算之  
有關預防及行政人員以人口、面積、特殊建築及離島等因素核算之  
小隊長之員額，依隊員 5 人至 7 人配置小隊長 1 人比例設置  
以消防車 10 分鐘能到達，服務面積九平方公里計算，設一分隊。但郊區得視狀況酌予放寬服務面積  

40 依「住宅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規定，住宅用火災警報器電池使用期限在正常使用及定時檢測狀態下，
應有多久時間以上之使用期限？  
3 年 2 年 1 年 半年 

41 執行災害防救事項致死亡者，無法依其本職身分有關規定請領各項給付時，應比照義勇消防人員傷病、
死亡之請領數額給與一次撫卹金 M 個基數請領。前項基數之計算，以公務人員委任第 N 職等年功俸最高
級月支俸額為準。請問 M、N 為何？  
M=90，N=6  M=90，N=5  M=36，N=4  M=18，N=3  

42 依災害防救法有關無法因應災害處理時，請求支援協助規定，下述何者錯誤？  
國防部得依災害防救需要，運用應召之後備軍人支援災害防救  
申請國軍支援或國軍主動協助救災之救災出勤時限，由國防部定之  
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動支援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因應災害處理之項目及程序，

分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縣（市）政府定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無法因應災害處理時，得申請國軍支援  

43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置召集人 1 人，由下列何者兼任？  
行政院院長  行政院副院長  行政院秘書長  行政院政務委員  

44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水災之預防、應變及復原重建，以下列何機關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內政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經濟部  交通部  

45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行政院每多久時間應將災害防救白皮書送交立法院？  
5 年 3 年 2 年 1 年 

46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之適用災害種類、實施時機、處理人員、程序、危險標誌
之張貼、解除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何單位負責定之？  
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內政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47 依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規定，下述何者錯誤？  
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應變小組下設 7 組，分別為協調組、新聞組、參謀組、災情組、搜救組、後勤組、

安全組  
原則上每年防汛期前至少應辦理一次講習訓練  
替代役原則上每梯次輪值時間為 9 時至 22 時  
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應變小組當月編組進駐人員接獲進駐通知應於 90 分鐘內進駐應變中心  

48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車輛裝備人力配置標準」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應以轄內之消
防分隊或鄉（鎮、市、區）為單位，劃分救護區，下述何者錯誤？   
救護人力每增加 6 人，得增加 1 輛救護車  
由消防機關或消防分隊設置救護隊，辦理緊急救護業務。未設置救護隊者，由其消防分隊辦理緊急救

護業務  
加護救護車裝備應有可攜帶式之心臟監視器、心臟電擊器、血糖機、成人喉罩呼吸道、兒童喉罩呼吸

道、鏟式擔架、無線電對講機或行動電話、加護急救箱 
救護車輛超過 6 輛者，每增加 6 輛增置 1 輛備用救護車輛  

49 依「災害應變徵調徵用徵購補償或計價辦法」規定，徵調或徵用原因消滅時，於廢止徵調或徵用後 M 個
月內發給補償費用。但徵調或徵用連續每滿 N 日者，該管政府機關應先發給該期間之補償費。請問 M、
N 為何？  
M＝1，N＝60   M＝2，N＝30  M＝3，N＝30  M＝6，N＝20  

50 依「檢警消縱火聯防作業要點」規定，消防機關及警察機關應每多久時間函請當地地檢署將處理縱火案
件之（起訴或不起訴）情形，彙送供追蹤列管？  
3 年 2 年 1 年 半年 


